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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远智造假链全员受罚 监管“处罚曲线”仍在“陡峭上升”

B6 资管

三年虚增营业收入3.36亿元

远大智能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别虚增营业收入合计约3.36亿元，虚增利润总额9325万元。

证券审计严监管持续加码 44家次会计所合计罚没4亿元

2025年处罚家次同比增46.67%

针对上述违法行为，辽宁证监

局决定对远大智能给予警告，并处

以600万元罚款。与此同时，涉案

的“关键人”如核心高管、具体负责

人等7人合计被罚1500万元。

其中，远大智能时任董事长康

宝华，知悉远大智能以《验收证明》

提前确认收入，未审慎关注案涉房

产是否实际出租，仍签字保证远大

智能相关年报、半年报的真实、准

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前述违法

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远大智能时任总经理陈光伟，

未审慎关注远大智能存在以《验收

证明》提前确认收入情况，未审慎

关注案涉房产是否实际出租，仍签

字保证远大智能相关年报、半年报

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是前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

远大智能时任董事、财务总监

张楠，未审慎关注《验收证明》的真实

性，决定以《验收证明》作为收入确认

依据，签字保证远大智能相关年报真

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前述

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远大智能时任财务总监王维

龙，未审慎关注《验收证明》的真实

性，将《验收证明》作为收入确认依

据，未审慎关注租赁业务是否实际

履行，签字保证远大智能相关年

报、半年报的真实、准确、完整，未

勤勉尽责，是前述违法行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

远大智能时任董事、生产部门

负责人孙成雨，经手签订《厂房租赁

协议》及《厂房租赁协议的补充协

议》，但未将补充协议交给财务部门，

导致远大智能相关年报存在虚假记

载，签字保证远大智能相关年报真

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前述

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远大智能时任安装维保部计

划推进负责人王爽，伪造《验收证

明》，导致远大智能相关年报、半年

报存在虚假记载，是前述违法行为

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相关规定，辽宁证监

局决定对康宝华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罚款；对王延邦给予警告，

并处以250万元罚款；对王维龙给

予警告，并处以250万元罚款；对陈

光伟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

款；对张楠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

元罚款；对孙成雨给予警告，并处

以200万元罚款；对王爽给予警告，

并处以100万元罚款。

“2025 年对证券审计机构的

监管，称得上是‘最严的一年’。无

论是处罚力度、监管手段还是制度

设计，2025 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严格程度。罚单数量创历史新

高，全链条追责、追溯期延长等特

征都表明监管在持续加码，而且这

种趋势还在加强和深化。”知名财

税审专家刘志耕对记者表示，未

来，证券审计机构的合规压力只会

更大，行业“良币驱逐劣币”的格局

也会加速形成。

“2025 年证券审计机构处罚

延续了 2024 年的资格罚，并且新

增了对会计所、注册会计师永久、

终身禁业的案例。总体上，‘长牙

带刺’、严监严管的态势没有放松，

而是在不断加强。”深圳广深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

陈叔军对记者表示，这既有利于资

本市场平稳运行、投资者权益充分

保护，也有利于证券审计行业自身

的健康发展。

刘志耕也认为，严监管至少有

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夯实资本市场

健康发展的基石，二是为投资者提

供全方位的保护，三是推动证券审

计行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此外，陈叔军强调，历史地

看，中国资本市场仍处于发展中

阶段，上市公司质量与公司治理

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

是一些隐蔽性强的如第三方配

合财务造假行为的存在，也给会

计 所 的 审 计 执 业 带 来 更 大 挑

战。从证券审计本身而言，会计

所只能提供“合理保证”而不是

“绝对保证”。

陈叔军呼吁，监管部门应建

立更科学、包容的监管体系。对

于证券审计机构，应区分一般过

失与重大过错，宽容一般过失，

重点打击故意违法与严重失职

行为。对未履行基本审计程序、

出具无底稿报告的会计师事务

所，应坚决清理出市场，以维护

行业声誉与秩序。

“同时，注册会计师也要‘珍惜

羽毛’，在面对上市公司客户时坚

持独立性、专业性，对挑剔审计意

见的客户坚决说‘不’，以达到净化

资本市场和审计市场的双重目

的。”陈叔军表示。

一位不愿具名的会计师事务

所负责人对记者称，针对证券审计

机构的处罚，建议明确并公开清晰

的处罚细则，各地证监局与证监会

执行统一标准，适度压缩自由裁量

空间。

“对于被处罚过的会计所或注

册会计师，应建立‘跟踪’机制，对

其后续执业加以适当限制，形成监

管‘闭环’，防止其‘金蝉脱壳’换个

‘招牌’继续危害证券审计市场和

行业。”该负责人称。

刘志耕则建议从技术、制度、

协同、人才和党建五个维度出发，

提升证券审计监管成效。

具体而言，即通过构建智能

监测系统，推广数智化审计工具

及建立数字化监管平台，强化科

技赋能，推动监管智能化；优化

自律监管规则，健全风险预警机

制，强化整改闭环管理，以此完

善制度体系，夯实监管基础；深

化协同联动，构建监管合力，具

体包括加强内审集中管理、推动

业务与标准融合、强化跨部门协

作；注重人才培养，提升监管能

力；坚持党建引领，把牢监管方

向，强化政治担当。

证监会官网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共有 105 家会计所

备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2025 年

以 来 ，共 有 8 家 会 计 所 注 销 备

案，除永拓所外，其他 7 家都是

自行申请注销从事证券服务业

务备案。

中经记者 罗辑 北京报道

自《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披露日（11月29

日）至 12 月 26 日收盘，

远大智能股价已累计下

跌28.5%。

日前，ST远智（即远

大智能，002689.SZ）公告

称，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

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公告显示，远大智能

在 2019 年至 2022 年 6 月

期间，利用伪造的《验收

证明》提前确认电梯销售

收入，导致多期财报存在

虚假记载。

其 中 ，2019 年 至

2021年3年间，远大智能

合计虚增营业收入 3.36

亿元，虚增利润总额约

9326万元。

而针对这一信披违

法行为，辽宁证监局决定

对远大智能给予警告，并

处以 600 万元罚款。涉

事的7名核心高管和“经

手人”悉数被罚，合计罚

款金额达到1500万元。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

表示，作为又一起造假链

上全员被罚的案例，体现

了监管延续“全链条、全

主体”的处罚逻辑，提高

“关键少数”的违法成本，

再次向市场传达了“造假

必罚、罚到个人”的信号。

同时，梳理 2025 年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的

处罚情况来看，监管“零

容忍”态度明确，“处罚曲

线”（指严厉查处的趋势）

仍处于“陡峭上升”阶段。

公告显示，2019 年 3 月至 2022

年 6 月，远大智能在部分非买断

式电梯产品未取得特种设备检

验机构出具的《监督检验报告》，

客户未取得电梯控制权，不符合

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利用伪

造的《验收证明》作为收入确认

依据，将安装调试后的非买断式

电梯销售收入（含安装费）提前

确认为营业收入，并结转对应的

营业成本。

这导致远大智能2019年、2020

年、2021年分别虚增营业收入1.23

亿元、6622万元、1.38亿元，分别占

当期报告记载营业收入的15.22%、

7.24% 、14.26%；分别虚增利润总额

3258万元、2175万元、3044万元，分

别占当期报告记载利润总额绝对值

的31.48%、300.55%、224.23%。

并且，2022年半年度虚减营业

收入1611万元，占当期报告记载营

业收入的 4.85%，虚减利润总额

2345万元，占当期报告记载利润总

额绝对值的42.96%。

此外，2021年8月，某科技公司

与远大智能签订《厂房租赁协议》，

约定租赁远大智能科技园办公楼

A、B、C座及门卫、研发新厂房，租

赁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12月31日。

2021年10月，双方签订《厂房

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补充约定

《厂房租赁协议》。自租赁物达到

验收标准，并经双方书面签字盖章

确认交房验收之后才正式生效。

其后，上述厂房未达到双方约

定的验收标准，《厂房租赁协议》始

终未生效。但远大智能在未取得

交房验收确认单的情况下仍确认

对应租赁收入。

其中，2021 年虚增营业收入

914 万元，占当期报告记载营业收

入的0.94%；虚增利润总额848元，

占当期报告记载利润总额绝对值

的62.47%。

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导致远大

智能《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

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分别虚

增营业收入合计约3.36亿元，虚增

利润总额9325万元。

7名“关键人”被罚1500万元

针对上述违法行为，辽宁证监局决定对远大智能给予警告，并处以600万元罚款。与此同时，涉案的“关键人”如核心高管、具体负责人等7人合计被罚1500万元。

“财务造假往往涉及造假链条

的形成，链条由多个具体个人组

成，尤其是签字人员、核心经手人、

经办人。对造假链上的关键个人

悉数严惩，将成为监管的常态化趋

势。这也将有力打击造假链条的

形成。”四川某会计师事务所合伙

人告诉记者。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赵敬国律师表示，辽宁证监局针

对ST远智开具了“公司600万元+7

名责任人1500万元”的罚单，并且

逐一认定了伪造《验收证明》、提前

确认收入、虚增/虚减营收利润等违

法事实。该处罚金额与违法规模基

本相符，同时也再次向市场传达了

“造假必罚、罚到个人”的信号。

然而，与同期同类案件相比

较，赵敬国强调，该案公司端600万

元的罚款上限仍呈现出“顶格但不

高”的态势。

他举例称，ST东通因4年造假

被处以2.29亿元的公司罚款，个人

最高罚款达到2650万元，并且附加

10年市场禁入处罚。ST远智此次

处罚未触及退市，也未对个人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更多地体现出“就

案论案”的行政罚款思路。

不过，站在监管趋势的角度，赵

敬国认为，2025年出现的一系列高

额罚单表明，监管部门已将“零容

忍”从口号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

其中，罚款倍数大幅提升，公

司端达到千万级、个人端达到百万

级已成为常态；叠加退市、市场禁

入乃至刑事移送等措施，形成“立

体追责”机制；追溯至定增、发债等

融资文件，将“造假+欺诈发行”列

为升级处罚的触发点。

“总体而言，‘处罚曲线’仍处

于‘陡峭上升’阶段。”赵敬国如此

总结，随着《证券法》持续发挥效

力，民事赔偿与集体诉讼渠道得以

打通，未来财务造假行为将面临

“行政+民事+刑事”三重风险。

“造假必罚、罚到个人”

对造假链上的关键个人悉数严惩，将成为监管的常态化趋势。

中经记者 孙汝祥 夏欣 北京报道

2025 年，证券审计严监管力

度持续加强，行政处罚数量创下

2020年会计所证券审计备案制改

革以来新高。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

截至2025年12月25日，证监部门

年内共对44家次证券审计机构作

出行政处罚，较 2024 年全年的 30

家次，增加近50%；罚没金额合计

4.04亿元，可比口径下，较2024年

增加近65%。

此外，2025 年年内还出现了

实施备案制以来第一家被禁止证

券从业的会计所。

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总体上，2025 年证监部

门对证券审计机构从严监管的

态势没有放松，而是在不断加

强。这既有利于资本市场平稳

运行、投资者权益充分保护，也

有利于证券审计行业自身的健

康发展。

业内人士同时建议，继续优

化监管体系，完善监管闭环，区分

一般过失与重大过错，重点打击

故意违法与严重失职行为。

记者梳理证监会（含各地证

监局）官网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发现，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

证监会在 2025 年年内共对 44 家

次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行政处罚，

合计罚没金额达4.04亿元。

2024 年全年，证监会共对 30

家次会计所作出行政处罚，合计

罚没金额5.70亿元。若剔除普华

永道中天被罚没的 3.25 亿元，合

计罚没金额为2.45亿元。

以此计算，2025年处罚的44家

次较 2024 年的 30 家次，增加了

46.67%；2025年合计罚没金额在可

比口径下较2024年增加了64.90%。

2025年，与会计所一同被罚的

118 名个人，共被罚款 4202.50 万

元；2024年，则有77名个人被罚，

合计罚款金额2910万元。2025年

处罚人数、合计罚款金额，分别较

2024年增加53.25%和44.42%。

从被处罚次数来看，2025 年

年内，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大信所”）、亚太（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已更名为“北京郎鉴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都被处罚5次，

并列第一。

被处罚3 次的包括永拓会计

师 事 务 所（以 下 简 称“ 永 拓

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等 6 家

会计所。

从合计罚没金额来看，13 家

会计所被罚没金额超千万元，其

中永拓所、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大

信所分列前三，分别被罚没 7889

万元、4964万元、426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永拓所不仅

是年内被罚没金额最高的会计

所，同时也是实施备案制以来第

一家被禁止证券从业的会计所。

江苏证监局 2025 年 12 月 13

日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

示，永拓所鸿达兴业项目组成

员配合鸿达兴业造假，永拓所

明知鸿达兴业存在重大问题、

审计执业存在重大缺陷，仍出

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无

保留结论的其他鉴证报告，未

客观、公正执业，审计独立性严

重缺失。

除鸿达兴业项目外，永拓所

还为恒久科技、科林环保出具了

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

为此，江苏证监局决定责令

永拓所改正；没收业务收入811.32

万元，处以5716.98万元罚款；禁止

永拓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对陈

晓鸿、吕江等 9 人给予警告，并合

计处以1020万元罚款。

其中，陈晓鸿作为鸿达兴业、

恒久科技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

册会计师，连续多年签署了存

在虚假记载的鉴证报告，行为

特别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场

秩序、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情

节 特 别 严 重 。 江 苏 证 监 局 决

定，对陈晓鸿采取终身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

除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证

监部门在2025年年内也曾多次表

示，在对证券市场财务造假行为

追责的同时，将对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行为进行调查，依法严惩未

勤勉尽责的会计师事务所。

例如，2025 年 11 月 28 日，证

监会在其官网通报安徽证监局严

肃查处立方数科严重财务造假案

件。“同时，我会决定对本案所涉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行为正式立案

调查，涉嫌未能勤勉尽责的将依

法严惩。”证监会表示。

严监管持续加码


